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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新聞中的十大人權問題
2011年6月30日
	1
	替補強行立法侵犯選舉及被選權，
敗者上位違背選民意願民主倒退。

	2
	范徐麗泰重提23條，
立法緊箍陰霾不散。

	3
	修訂收繄版權法危及惡搞，
二次創作互聯網首當其衝。

	4
	八達通蠱惑出賣百萬市民私隱，
修例不擴權專員仍屬無牙老虎。

	5
	國民奴化教育排斥普世價值獨立思考，
取代公民教育浪費課時培養被動順民。

	6
	新任處長上台警權備受關注，
收窄示威空間拘捕檢控暴升‧

	7
	法改會諮詢「促進人權」未納慈善定義，
慈善法維護建制犧牲推動人權民間力量。

	8
	終審院依基本法首次主動提請人大常委釋法，
難獨立法庭承受中央政治機關釋法約束命運。

	9
	菜園村示威衝突頻仍，
為收地執法爭議不絕。

	10
	變性人士爭取結婚權敗訴，
圓結婚夢上訴待審事未完。


香港人權監察選出過去一年
新聞報導中的十人人權事件，當中涉及警權、表達自由、遊行示威、選舉權、私隱、教育、免受歧視等各項權利。

人權保障不進則退，而近年政府多番打壓市民爭取人權的行動，收緊市民的表達空間及人權。面對如此艱難局面，人權監察謹此呼籲，市民提高警覺，監察人權狀況，主動發聲和行動，捍衛以及爭取人權。
人權監察亦藉此機會，促請政府履行人權公約的義務，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停止收窄公共空間，改善各項人權問題，並從速根據《巴黎原則》
成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以保障及促進香港的人權。
附件：

· 替補強行立法侵犯選舉及被選權，敗者上位違背選民意願民主倒退(2011.6) 
政府為堵截補選變成變相公投，藉詞補選未獲主流民意支持浪費公帑，在毫無諮詢的情況下，推出並強行在本立法年度通過以替補機制取代補選填補立法會空缺，剝奪選民自由選出民意代表以及參與選舉的憲制權利，有違《基本法》中立法會議員要由選舉產生的規定以及循序漸進的原則，更重要的是剝奪市民藉著補選作變相公投的表達自由。此建議遭學者、泛民以及民間社會強烈反對，其中大律師公會連日發表聲明指替補機制違憲，泛民議員集體離場並退出審議替補機制委員會。及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公佈修訂建議，將原本建議由其他參選名單的落敗者補上，改而先用同一名單遞補，之後以其他名單補上，但仍無改其剝奪選舉權及表達自由的本質，以及從有到無的倒退，難平反對之聲。

· 范徐麗泰重提23條，立法緊箍陰霾不散 (2011.5)：
2010年曾蔭權指任期內擱置23條立法。今年疑似特首候選人之一的范徐麗泰指下屆政府有責任研究推行23條立法，並指23條不是洪水猛獸。有批評指范的言論為23條立法試水溫以及向其他候選人施壓立法。其後范說現時並非23條立法時機。亦有支持者乘勢以澳門已立法為理由要求香港跟隨立法。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被問及香港就23條立法的時間表時表示，23條是需要立法的，但香港社會須要先達成共識，至於是否由下屆特區政府推行，則要由下屆政府自行考慮。
· 修訂收繄版權法危及惡搞，二次創作互聯網首當其衝(2011.6)：
政府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刊憲，預計明年7月完成立法。版權法其中修訂侵權作品用於商業用途或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也可能負刑責。如此，將會窒礙二次創作、藉惡搞針眨時弊及剪輯片段討論公共事務的的表達空間，損害創作自由，箝制網絡表達自由，如同網絡23條。

· 八達通蠱惑出賣百萬市民私隱，修例不擴權專員仍屬無牙老虎(2010-2011)
八達通公司被揭發將近200萬名「日日賞」客戶的個人資料，交給多間公司作市場 推廣獲利，私隱專員公署主動介入調查，認為八達通在過程中，違反了保障資料第1(1) 原則、第1(3)原則及第3原則。及後，政府於2010年10月發表檢討《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公眾諮詢報告，定出擬推行及不擬推 行的建議，再次諮詢公眾，並於今年4月公佈諮詢的進一步報告。可惜，政府不擬實行多項保障私隱措施，包括更嚴格規管敏感個人資料、授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及檢控、向受屈的資料當事人判給補償及就嚴重違反保障資料原則處以罰款的權力；又拒絕落實「接受機制」，即凡首次把個人資料應用於直銷，資料使用者須取 得資料當事人的明確同意，令建議不能有效規管直銷活動。另一方面，私隱專員於2011年1月發表諮詢文件，就金融服務業界建議擴大現時共用信貸資料安排作公眾諮詢。私隱專員接納了金融服務業界大部分的建議，個人資料保障再受蠶食。
· 國民奴化教育排斥普世價值獨立思考，取代公民教育浪費課時培養被動順民(2011.5) ：
2003年超過五十萬市民上街爭取民主和推倒23條國家安全立法後，中港當局怕市民不夠愛國，要推行狹隘的國民教育。2007年胡錦濤更在香港提出加強國民教育的要求，在2011年5月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將分別在2012年及2013年於小學及中學推行狹隘的國民教育，並以此進一步削弱公民教育。教育局官員張永雄在課程介紹和諮詢的會議上訓斥質疑國民教育課程忽略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老師，直指人權價值等於西方價值，是西方打壓中國的工具，並在回應國民教育教材只是一邊倒唱好國情時指責老師為何硬以負面角度講國情。政府建議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科政策、學習目標及題材偏頗，隱惡揚善，只從正面國情培養盲目愛國情感，避談侵權議題和社會陰暗面，欠缺全面認識和多元觀點，有損培養學生的獨立批判和理性思考。而現時國民教育與人權教育資源失衡，人權教育被邊緣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或許難以藉國情論和偏狹的資料和觀點成功替學生洗腦，但課程和主管部門的立場和影響，以及官方提供的教材和活動均屬偏頗的情況下，加上評估時的標準和要求，容易造就窒礙校園異議觀點的氣氛，因而有利馴養學生成為屈從權勢和被動的順民、盲目順從的愚民以至趨炎附勢的惡勢力同謀。如此，國民教育仍會成為工具，用以壓抑中港社會變革、維持以至鞏固中央專制政權。
· 新任處長上台警權備受關注，收窄示威空間拘捕檢控暴升(2010-2011)：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採取強硬手法，盡國家機器之責，藉頻仍檢控以及當場嚴厲限制，打壓尤其中聯辦門外以及青年示威行動。事例包括：2011年3月6日大規模拘捕堵路示威人士；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示威人士不准走近中聯辦門外；2011年2月中聯辦門外「橫額阻礙警員視線事件」； 2011年4月警方在中聯辦無人接信時阻止示威人士貼信及拋信入中聯辦等。
 

· 法改會諮詢「促進人權」未納慈善定義，慈善法維護建制犧牲推動人權民間力量(2011.6)
法改會公佈《慈善組織》諮詢文件，建議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不單規管籌款活動，更要管制註冊慈善組織的運作尤其它們政策倡議等政治性質的活動。慈善委員會亦可能淪為打壓異己的工具，如同「慈善惡法23條」。諮詢文件並無將「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如其他有利社會的目標納入在慈善定義之內，只是諮詢公眾應否納入。慈善法將扼殺現時己有慈善地位的人權組織及基金，打擊依賴捐款運作以倡議政策爭取人權的團體，削弱民間力量中推動人權促進社會公義的重要一環。
· 終審院依基本法首次主動提請人大常委釋法，難獨立法庭承受中央政治機關釋法約束命運(2011.6)：
香港終審法院就剛果民主和國負債8億港元的外交豁免權案，以3比2多數裁決，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員會，解釋《基本法》第13條與及第19條內容。這是回歸以來終審法院第一次主動提請釋法。在普通法制度下，只有法庭作最後的裁決及解釋，行政及立法機構均無此權力，而人大常委並非法庭，只是政黨主導的一個政治機構。人大釋法能約束香港法院的本質就是破壞香港司法獨立，損害一國兩制，使香港法院始終不能倖免於政治機構釋法的干預。

· 菜園村示威衝突頻仍，為收地執法爭議不絕
因高鐵工程菜園村遭收地，損害居民住屋權，清拆糾紛頻仍，當中包括朱凱迪被保安粗暴地拋擲到地上，但當局放生襲擊者；村民及巡守隊卻相繼被檢控，以及青苗賠償不公及尚未妥善處理便收地等。
· 變性人士爭取結婚權敗訴，圓結婚夢上訴待審事未完
高等法院判變性人士婚權敗訴。法庭以社會共識及公眾利益為由，以多數人意願和取向否定小眾人權，當事人上訴，爭議尚未完。
-完-[image: image1.png]



� 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


� 《巴黎原則》是199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有關國家人權機構的國際標準，並請參考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Best Practice” (Lond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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